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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一、論文研究發現與討論 

1 街頭抗爭行動與國會路線的互動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興起，被視為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之一。台灣原住民

族運動思潮的推進，除了受到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影響之外，主要有以下幾種

途徑推進：（一）抗爭事件本身獲得啟發與共鳴；（二）各社團、教會舉辦座

談會（三）學界辦理研討會與輿論聲援，增加原住民本身與主體社會的對話與

討論的空間；（四）興辦發行刊物。（五）與國際人權活動接軌。台灣原住民

族運動思潮與權利意識的推動，是透過這些途徑廣受關注與聲援，使得在原運

過程得到在野黨與主體社會的關注與了解。 

隨著政治改革運動過程原運思潮到實質抗爭行動過程，唯一組織化的原運

團體原住民族權利促進會，雖然社會評價不一，但卻是奠定原住民族運動重要

的基礎。根據筆者整理相關抗爭事件資料顯示，雖然具主導作用的原住民族權

利促進會，其真正在背後支持與提供各種支援的就是長老總會。換言之，多數

大型的抗爭事件幾乎可以說都有基督長老總會的全力支持，包括人力的動員、

財源需求等具體協助下推動原住民族運動。這對於毫無財力與人力的運動團體

而言，要維持十幾年的運動，其過程是相當艱辛的。檢視相關資料，筆者發現

原權會幾乎不具備穩定的條件可以維持下去，反而是非原住民的學界與關心原

住民則社會與發展的個體戶，提供不少的協助，加上幾位充滿對原住民族使命

感的原住民菁英，勉強規劃與推動原住民族各項議題的抗爭行動。 

筆者檢視 1984 年到 2001 年的原住民族運動，在 284筆裡涵蓋上述幾種運

動形式外，其發展過程有其各階段的重要特色。筆者檢視並依抗爭運動的特色

來分析，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請參見下表： 

原住民族街頭抗爭行動的四階段 
分期 運動特質 

權利意識開啟時期 
（1983～1986） 

1. 議題單一化，多屬社會議題。 
2. 從抗爭行動來激發原住民族權利意識。 

原住民族運動時期 
（1987～1990） 

1. 重新定義原住民概念並多加「族」字。 
2. 運動議題多屬民族集體權。 
3. 運動議題多元。 

原住民族運動突起時期 
（1991～1996） 

1. 議題幾乎涵蓋 11項議題，發動次數最高。 
2. 歷年發動次數排序前三名的時期。 
3. 街頭抗爭路線轉趨於國會路線。 

原住民族運動轉弱時期 
（1997～2001） 

1. 發動次數逐年轉弱，抗爭疲乏。 
2. 議題多集中於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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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分析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各項議題發展情形，筆者分析各項議題的發

類型，依據歷年的抗爭行動，將議題再加以分類後，可以看出各項議題的發展

類型。請參見下表： 

議題的發展類型 
類型 議題 
持續型 經濟 

持續間歇型 政治、文化、教育 
法制、社會、環境 

零星型 司法、外交、醫療 
點綴型 媒體 

筆者發現原住民族街頭運動，主要分為持續性、持續間歇性、零星性以及

點綴性四種類型。持續型的議題，不曾間斷過的議題；第二種類型是持續間歇

型，原運議題多屬此類型；第三種是屬於零星型，出現的機會較少；第四種是

點綴型，出現機率更少，接近陪襯的含意。若將各議題分別歸類至此四種類型

裡，議題的發展類型並不能看出原住民族社會問題的嚴重程度。例如媒體是重

要的傳播管道，原住民族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相當嚴重，但出現的抗

爭行動卻相當少，且屬於點綴型；又如司法議題是原住民族從生活慣習到法律

規範過程遭遇到的困境，常常是因為在規範的理解上有落差，導致許多類似的

問題官司纏身。換句話說原住民族發動抗爭行動主要是端賴原運團體視當時能

力與急迫性所致。例如經濟議題佔最多，顯示出經濟問題在原住民族社會的迫

切性與嚴重性，且是唯一屬於持續性的議題。這也是多數研究原住民族運動者

常以還我土地運動作為研究的議題，其主要原因在於還我土地運動是原住民族

運動第一次成功整合原住民族集體認同的運動有關。 

2 原運下的問政與方向 

隨著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催促下，街頭運動衝擊的不只是原住民族本身，

還有主體社會。當時在野黨的民進黨已經從街頭抗爭，逐漸意識到議會路線是

改革運動的重要路線之一，國會的原住民立委卻仍處於反制街頭運動的階段，

這對於置身於整體改革聲浪之外的作風，引起街頭運動者強烈的批判與不信

任，導致街頭抗爭運動與國會的原住民立委處於對立狀態。檢視原住民族國會

路線的產生，除了於 1986 年新任的原住民立委從舊勢力出線之外，更重要的是

受到街頭抗爭運動的衝擊。從一開始吸納原運議題到與街頭運動結合；並且透

過政治過程與立法過程對抗執政當局的做法爭取原住民族權益，才逐漸為原住

民族運動國會路線奠定基礎。原住民立委在原運下的問政情形，也有了新的轉

變，原住民立委在三個不同階段裡包括：國會一言堂階段；國會全面改選階

段；為原民會成立階段等三個階段，都有不同的表現。請參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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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階段 時間與對照屆期 時代背景 時間 

解嚴前 1972 年至 1986 年
國會一言堂 
階段 

1972 年-1992 年 
第一屆（49會期-90會期） 
◎解嚴前、後時期進行分析

解嚴後 
◎終結萬年國會 1987 年至 1992 年

國會全面改選 
階段 

1993 年-1996 年 
第二屆-三屆（1-2會期） 

◎憲政運動與二月

政改時期 1993 年至 1996 年

原民會成立 
階段 

1997 年-2001 年 
第三屆（3-6會期）--第四屆

◎原住民族權益法

制化時期 1997 年至 2001 年

筆者分析國會一言堂階段主要特色，以行政體制的質詢最多。要求成立原

住民族專責機構與提昇體制層級，比街頭抗爭行動訴求要早出現，但始終未獲

執政黨的正面回應。從 1984 年以來至 1992 年期間，平均每年都有提出同樣的

質詢內容，可以說是對執政黨的長期抗爭。雖然不受執政黨國民黨的回應，原

住民立委仍持續在歷屆的質詢問政上，接力賽似的提出這項要求。原住民立委

質疑蒙藏委員會的存續問題，藉審查蒙藏委員會預算之際，蔡中涵為爭取原住

民運動領袖夷將等四人的列席機會，與當時擔任主席的藏籍立委覺安慈仁大打

出手，這一拳看在原運眼中，似乎也狠狠打了爭取權益的其他人，引起反彈不

小。與其說是立委之間的衝突事件，不如說是原住民立委與政權的抗爭。這是

國會史上第一次為原住民議題大打出手的畫面；同時也是國會與街頭抗爭行動

路線結合的最佳例證。 

出身於國民黨的蔡中涵，不顧其政黨壓力投入還我土地運動的籌劃工作，

甚至在街頭抗爭時站在第一線擔任隊伍領隊，也是有史以來原住民立委第一個

完整參與，包括籌劃、聯盟型態組織等方面的原住民族街頭抗爭運動的紀錄。

原住民立委與原住民族運動的行動雖然並沒有太多互動，但有兩項法案是彼此

有交集的，一是提出民間版本的「原住民基本法草案」。民間版本就是原住民

族運動團體所提出的第一個法案，原住民立委在第一屆第 87會期由蔡中涵、莊
金生、華加志、馬賴古麥共同提案。1991 年 5月 10日。提案之前，當時四位原
住民立委都各別提出自己的版本，為能有效的整合相關意見，由國家政策中心

協助共識版提交立法院進行提案。也在國會提案，也是有史以來原住民立委第

一個提出的法律案。這是國會路線具體提出法制化的第一案。街頭抗爭路線與

國會路線分別提出原住民權利基本法草案，可以說是兩條路線結合的重要突

破，筆者分析原住民立委除了要求問政表現外，另一方面就是滿足選民長期期

待的參選政見；再者就是街頭抗爭運動適時的提供原住民立委對民族權觀念的

養分，扮演推波助瀾的催促作用。換言之，原住民立委與街頭抗爭運動重新建

立互動，一揮過去彼此不相信的階段。 

國會全面改選階段自 1993 年到 1996 年期間，國會全面改革是台灣政治改

革最重要的一項，終結萬年國會與長期以來行政院橡皮圖章的謬象。街頭運動

1993 年適逢國際原住民年，聯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透過原權會暫 8月間致函與
李登輝總統，要求重視國際原住民年；1994 年初開始由民進黨主動邀請原住民

各族人士參與推動「原住民族法條款」運動，組成「台灣原住民族憲法運動聯

盟」，進行一連串的抗爭行動。至中山樓請願，繼而展開「正名權、地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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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入憲遊行活動。 

這一連串的抗爭行動，在一定程度上影響原住民立委在國會的表現。原住

民立委也積極在國會提出相關憲政改革的質詢內容，試圖要求憲法增設原住民

專章與條款，重新建立原住民族在台灣的地位。在此階段原住民正名運動終告

成功；原民會的成立及其組織條例的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法案的提出。「台

灣原住民族憲法運動聯盟」五大聲明，納入於原住民立委問政，包括對原住民

正名、民族正名、民族自治、民族參政權、原住民族條款等內容。原住民立委

不論主動或被動，都極力為原住民族權益法制化的第一步作最大的突破。 

3 原住民立委的角色認知與時局的掌握 

長期以來原住民一直面臨的問題是原住民立委多屬國民黨，參選過程又多

倚賴政黨資源當選者，因此，服從黨意成為其問政的基本態度。在無任何來自

其他政黨的制衡力量之下，原住民族權益在任何的機會與過程裡無形中被犧

牲。由於原住民立委都屬於同一個政黨，加上依賴其政黨程度頗深，有無服從

黨意是原住民立委彼此競爭的重要指標，原住民族權益反而不是其重要的考

量。 原住民立委的政黨自有原住民席次以來，至 1992 年底國會全面改選之

前，都是同一政黨的情況，100﹪是國民黨。由於國會全面改選原住民立委席次

各增加 1席，對有心參選者提供了新的空間。瓦歷斯•貝林就是有史以來以無黨

身分當選的原住民立委，是打破原住民立委選舉史上的先例；第三屆尚在野的

民進黨，以全國不分區名額保障原住民立委 1席，在原住民立委史上也是第一

次。另一個也是特殊案例就是蔡中涵在第一屆第二次參選雖然是國民黨，但非

被提名的參選者，黨對齊輔選的待遇就不能同日而語，其主因於前述因不聽黨

的指示以及對其執政黨質詢過於批判而遭黨以「下屆不提名」的告誡，因而幾

乎與無黨身份參選無異，但仍屆屆順利當選，自行參選連任 5屆，至今尚無援
助迷賃委可以打破的紀錄。 

從上述了解原住民立委參選的幾項紀錄的重點人物，包括蔡中涵、瓦歷斯•
貝林，以及巴燕‧達魯等，可以說就是原住民族運動國會路線的重要操盤者，

其不僅有別於其他原住民立委的經歷，更能掌握對原住民有利的時局，以其政

治生命作為賭注，是過去不易看見的局面。二月政改就是原住民族運動國會路

線最高峰階段，雖然短短不到二個月的政治攻防過程，卻能勝過多年來的質詢

數量。換言之，倘若第三屆不是因為政權受到威脅，恐怕長期執政的國民黨，

且又是多數原住民立委所屬政黨，還不會就此讓步。而原住民立委卻對此一語

不發，仍想維護國民黨政權，令人不得不去質疑其對角色的認知，竞可長期毫

無抵制的想法，即使有機會反撲卻又任其流失。 

筆者分析改變此種現象只有三：一為原住民立委分屬不同政黨；二為具備

政治良心；三為對原住民族的使命感。原住民立委的政黨參與的單一化，使得

原住民立委無競爭壓力，其壓力多數來自黨的立場，誰順從黨誰就是下屆提名

的對象，民意代表角色未必是服務選民而是在為黨服務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

在國會趨向政黨多元化下，原住民立委也能來自不同政黨，應該是問政良性競

爭的開始，對爭取原住民族權益而言才能有所進展；政治是道德良心的事業，

當權力握在手，正是檢驗一個政治人物的道德良心。當面臨對政黨與民意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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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不同的政治人物將會有不同的選擇。原住民立委對其角色的認知與對政

治局勢的掌握可以說是相當弱，常會出現政黨立場優於與原住民民意的情況。 

普遍而言，原住民立委的參選除了對公眾事務的熱忱之外，無庸置疑的相

對充滿著對原住民族的使命感。當選後，一方面為了要爭取連任，就必須時時

注意所提出的質詢內容與提案是否有違黨的立場，因此問政上的表現常被評為

了無心意或乏善可陳。因為無法突破一個政黨框架約束的影響，而失去其主體

性的發言，進而影響爭取原住民族權益的機會。國會的屆期又短的情況下，尤

其對新任的原住民立委而言，議事技巧尚未熟稔，就要面臨新任期的挑戰，更

遑論實踐當初對選民所承諾的政見目標，對原住民立委而言更是難上加難。因

此，原住民立委也唯有重新定位自己，增進對角色的認知，更重要的是適時的

掌握時局，在政治過程找到對原住民族有利的對策，才能在國會政黨與多數決

以及政治現實，走出一條坦道。 

國會政治與立法過程，攸關政策制定與方向。筆者發現原住民立委長期的

質詢內容，不如一時的政治事件，換言之，一個政治事件就可以決定原住民族

的政策與未來。在極端混亂與冗長的談判過程，就是依賴平時對時事的掌握度

與議事的熟稔度，才能在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態找出一條生路。原住民立委除了

選區服務與例行性的質詢與問政，最要關心的是找到一個可以制衡各政黨的有

利位置，即使屬於某一個政黨與即便有政黨壓力，也要保有原住民族主體性的

思維與堅持，以及試圖讓所屬政黨理解與支持。政黨多元化對原住民立委在國

會是一個可運用的策略。透過分攤風險的做法，在各政黨裡都能出發揮一些影

響力，達到力挺原住民立委的提案或主張。政治現實如此，原住民立委即使同

在一個政黨，都希望能超越政黨的鴻溝來完成原住民族權益法制化的重大工

程。 

二、研究未竟之方向 

原民會的成立有助於推動原住民族政策權益法制化，政策制定過程在本論

文稍嫌不足之處，包括立法者制定政策過程與行政官僚體系的政策制定過程，

都是值得再更深入探討的議題。筆者在本論文主要是突顯國會路線在整體原住

民族運動的定位，僅限於原住民立委的問政方向以及政治過程與立法過程，以

彰顯原住民立委的角色扮演，因此，對於在法案審查過程的探討相當有限。筆

者深感有未竟之處而尚待持續研討之處甚多，例如本論文時限於第四屆，往後

的第五、六屆期間的國會政治生態的變化更多，包括又多親民黨，形成國會三

角鼎力的局面。 

2004 年的總統大選結果，又再度上演兩大政黨不過半窘況，而與泛藍合作

的親民黨也意外的跳脫與國民黨的結盟甚至是合併的可能性而獨立運作，進而

與執政黨民進黨大和解，在在都挑戰原住民立委的政治智慧。政治的瞬息萬變

對原住民立委而言可能是一種轉機，也有可能是危機，當視原住民立委對時局

的掌握度與意志力。如何在政治過程取得優勢地位，依賴政黨已經不能解決與

滿足現實環境的變化，而是對局勢的判斷，能帶給許多驚喜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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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心得建議 

雖然在國會擔任國會助理多年，期間也經歷過與深度參與原住民立委與各

政黨的談判經驗，但從未相過要以國會的原住民立委及其問政作為研究對象，

而此次以學術進行研究，從蒐集資料到一一整理彙整；彙整後簡化每一筆質詢

內容到分類，再進入書寫階段，將近三年的時間，終於完成歷屆原住民立委的

問政資料，作為本論文重要的研究基礎，完成了首部原住民立委的問政史料。 

1、完成收錄並彙整 1984 年至 2001 年歷屆原住民立委個別與集體的問政資料是

創局。完成這項基礎資料，倘若要繼續針對各項議題進行研究與探討，此資

料可以充分提供豐富的研究資料。本論文未能將議題提一一深入討論，是以

全貌性呈現，尚待個別議題的探討。 

2、探討不同議題的原住民街頭抗爭運動的論文與相關研究已不算少數，但多數

選擇單純的個別事件或某項議題進行研究。本論文選擇以全貌性彙整自

1984 年開始到 2001 年的原住民族街頭抗爭行動。作為研究探討國會路線重

要的線索與依據。如同原住民立委問政所做的分類一樣，可以根據不同議題

作為研究的範疇。期間可以看出變遷與各議題的發展類型。 

3、本論文主要以街頭抗爭運動為基礎，對照國會路線的發展，可以發現許多議

題上看見兩者之間的互動，從對立到觀望；再從觀望到結合；從結合到各自

發展，起伏變化等，都有助於研究原住民族運動的基礎史料。 

4、原住民立委應朝向政黨多元化，才能有良性競爭的壓力。即便是在同一政

黨，也應保有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發言與主張。多參與不同面向的次級團體，

將視野擴大，才能廣結善緣，在國會問政與提案時，能得到更多非原住民立

委的支持。 

5、未來國會有更多機會是透過政治與立法過程進行角力，原住民族政策與法制

需要有更深厚的功夫來面對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與生態。掌握時局與判斷力

會是政治現實環境下可以使力之處，而以非傳統的問政形式。人在就有發言

權、決策權，人不在什麼都不是。是政治過程的座右銘。原住民立委不能只

守在選區，選民服務固然重要，但留在國會立法與制定政策，才是原住民族

之福。 

6、原住民立委的互動要更緊密，選舉競爭不應延燒到國會問政，大家最常說的

原住民立委沒有再分裂的本錢。雖然國會已有原住民族問政會次級團體，但

因功能未竟，該執行未能執行，只能輪流當會長的時候「好用」，偶而參加

所辦的幾場公聽會就了事，不但無法有效率推動原住民族政策與法制之外，

也無法透過這樣的組織，讓原住民立委彼此有共患難、建立友誼的機會。 

 


